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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 文 件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， 匯 報 有 關 為 大 學 教 育 資

助 委 員 會 (教 資 會 )資 助 院 校 的 合 資 格 教 職 員 而 設 的 居 所

資助計劃推行至今的進度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我們曾在 2000 年 1 月 17 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

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簡 述 推 行 教 資 會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情 況 。

委 員 會 普 遍 支 持 我 們 的 要 求 ， 同 意 為 這 項 計 劃 追 加 撥

款 。 委 員 會 同 時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， 闡 述 善 用 宿 舍

的各項措施，及計劃推行的成本及利益。

成本及利益成本及利益成本及利益成本及利益

3 . 根據我們在 FCR(98-99)30 中的成本及利益分析

顯示，在 15 年的期間，推行居所資助計劃較繼續提供現

有房屋福利 (例如自行租屋津貼 )所需的開支將少約 56 億

元 。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參 與 率 較 預 期 為 高 ， 實 際 上 有 助 政

府 更 快 達 到 節 省 其 他 房 屋 福 利 開 支 的 目 的 。 我 們 預 算 在

計 劃 三 年 選 擇 期 屆 滿 ， 參 與 率 大 致 維 持 於 穩 定 水 平 後 ，

更 新 成 本 及 利 益 分 析 。 待 分 析 完 成 後 ， 我 們 會 向 委 員 會

作出匯報。

4 . 政 府 與 各 院 校 已 作 出 安 排 ， 確 保 政 府 取 得 在 財

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推 行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時 所 預 期 的 效 益 。 推 行

計劃至今所得的效益如下 (已計及居所資助計劃的參與率

較預期為高 )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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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在 1999-2000 年度，居所資助計劃以外的房屋

福利開支減省約 333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。大部分節省所得的款

額，已反映在 1999-2000 年度預算內有關這些

房屋 福 利 的核 准 撥 款 額。 根 據 議 定的 財 政 規 控

安排 ， 年 內再 可 減 省 的開 支 ， 會 用以 抵 銷 居 所

資助計劃所需的開支；

(b ) 根 據 政 府 與 教資 會 資 助 院 校 訂定 的 協 議 ， 如 有

教 職 員 宿 舍 因 推 行 教 資 會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而 騰

空 ， 政 府 會 與 院 校 分 攤 租 金 收 益 1。 政 府 在

1999-2000 年 度 可 得 的 估 計 租 金 收 入 約 為

2,1002,1002,1002,1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；

(c ) 取 消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興 建 教 職 員 宿 舍 的 工 程 計

劃，因而可減省基本工程開支約 3333 億億億億 1,3001,3001,3001,300 萬萬萬萬

元元元元；以及

(d )  另 行 安 排 或 更 改 宿 舍 的 用 途 ， 包 括 把 宿 舍

交還 政 府 ，以 及 把 宿 舍改 為 學 生 宿舍 或 教 學 輔

助設 施 。 政府 現 正 審 議有 關 院 校 擬定 的 建 議 ，

建議詳情載於第六段。

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

5 . 截至 2000 年 1 月 31 日，因推行居所資助計劃

而騰空的教資會資助院校教職員宿舍共有 788 個，其中

81 個 (10%)用作合資格教職員的宿舍、 362 個 (46%)租予

有關院校本身的教職員 (大部分均領取居所資助津貼或自

行租屋津貼 )、 93 個 (12%)用 作到訪學者等人士的宿舍 、

75 個 (10%)作 其 他 臨 時 用 途 ， 而 其 餘 177 個 (22%)則 空

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這 項 分 攤 收 益 的 安 排 ， 會 在 宿 舍 騰 空 1 2 個 月 後 才 生 效 。 不 過 ， 此 項 安

排 不 適 用 於 以 私 人 資 金 興 建 並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宿 舍 。 此 外 ， 如 政 府 在

聽 取 專 責 小 組 意 見 後 接 納 有 關 的 處 置 騰 空 宿 舍 計 劃 ， 有 關 宿 舍 可 獲 豁

免 ， 無 須 與 政 府 分 攤 收 益 。 上 述 專 責 小 組 是 為 審 議 處 置 騰 空 宿 舍 計 劃 和

其 他 與 推 行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有 關 的 事 項 而 成 立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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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專 責 小 組 一 直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確 保 騰 空 的 宿 舍

得 以 善 用 。 專 責 小 組 至 今 已 召 開 五 次 會 議 。 此 外 ， 我 們

亦 不 時 安 排 會 議 ， 與 有 關 部 門 (如 政 府 產 業 署 及 地 政 署 )
商 討 個 別 處 置 方 案 。 已 討 論 和 ／ 或 同 意 的 宿 舍 處 置 方 案

詳請如下。

(a )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(((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「浸大」「浸大」「浸大」「浸大」 ))))

政 府 已 經 與 浸 大 達 成 協 議 ， 政 府 會 在 2000 年

年初接管浸大火炭宿舍第 4 和第 5 座，而無須

支 付 任 何 款 項 。 我 們 打 算 把 這 兩 座 共 45 個 單

位， 用 作 安置 從 政 府 宿舍 遷 出 的 公務 員 ， 以 便

進行騰空政府宿舍的計劃。

(b)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(((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「中大」「中大」「中大」「中大」 ))))

中 大 建 議把 五 座 教職 員 宿 舍改 為 學 生宿 舍 。 根

據學 生 宿 舍政 策 ， 政 府已 原 則 上 同意 ， 如 有 經

費可 供 運 用， 政 府 便 會提 供 不 足 的學 生 宿 位 。

如建 議 落 實， 既 可 紓 緩中 大 學 生 宿位 不 足 的 情

況， 亦 可 節省 興 建 兩 座全 新 學 生 宿舍 大 樓 的 費

用。 中 大 又建 議 把 一 座教 職 員 宿 舍改 為 教 學 輔

助設 施 。 中大 已 就 這 項建 議 提 交 一份 修 訂 的 工

程計 劃 初 步可 行 性 研 究報 告 ， 建 築署 現 正 審 議

這份 報 告 。此 外 ， 中 大正 與 科 學 園磋 商 ， 研 究

可否把部分宿舍出租予在科學園工作的人士。

(c )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(((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「理大」「理大」「理大」「理大」 ))))

政 府 已 經 與 理 大 達 成 協 議 ， 理 大 會 在 2001 年

年中把位於火炭的宿舍 (共 155 個單位 )交還地

政總 署 ， 而不 收 取 任 何款 項 。 與 此同 時 ， 理 大

已 取 得 短 期 豁 免 書 ， 把 這 些 宿 舍 改 為 出 租 單

位， 租 予 該校 教 職 員 或按 情 況 所 需， 租 予 校 外

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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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大學 (((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「港大」「港大」「港大」「港大」 ))))

根 據 港 大的 策 略 性大 學 校 園發 展 計 劃， 港 大 已

計劃 把 數 座宿 舍 交 還 政府 。 政 府 和港 大 現 正 進

行磋商，議定原則和技術上的安排。

(e )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 ((((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「教育學院」「教育學院」「教育學院」「教育學院」 ))))

教 育 學 院在 大 埔 新校 園 興 建教 職 員 宿舍 的 工 程

計劃 ， 在 教資 會 居 所 資助 計 劃 推 出時 已 進 入 後

期建 造 階 段， 並 已 在 較早 前 完 工 。鑑 於 宿 舍 需

求較 預 期 為低 ， 教 育 學院 正 考 慮 可否 把 部 分 宿

舍改為學生宿舍。

提交財務委員會提交財務委員會提交財務委員會提交財務委員會

7 . 我們會於 2000 年 2 月 18 日提交一份討論文

件 ， 請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在 1999-2000 年 度 在 總 目 190
「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」 分 目 529「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」 項

下追加撥款 3333 億億億億 6,2006,2006,2006,2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，以應付因資助院校合資格

教 職 員 而 設 的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參 與 率 較 預 期 為 高 所 涉 及 的

額外開支。

教 育 統 籌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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